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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永冠众诚新材料科技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 

2023 年年度业绩预告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

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。 

重要内容提示： 

 本期业绩预告适用于实现盈利，且净利润与上年同期相比下降50%以上的情形。 

 上海永冠众诚新材料科技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预计

2023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7,100万元到9,300万元,与上年同期相

比，预计减少13,461.46万元到15,661.46万元，同比减少59.14%到68.81%。 

 公司预计2023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为

9,200万元到12,100万元，与上年同期相比，预计减少9,461.30万元到12,361.30万元，

同比减少43.88%到57.33%。 

一、本期业绩预告情况 

（一）业绩预告期间 

2023年 1月 1日至 2023年 12月 31日。 

（二）业绩预告情况 

1、经财务部门初步测算，预计 2023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 7,100

万元到 9,300 万元,与上年同期相比，预计减少 13,461.46 万元到 15,661.46 万元，同

比减少 59.14%到 68.81%。 

2、预计 2023 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为

9,200 万元到 12,100 万元，与上年同期相比，预计减少 9,461.30 万元到 12,361.30 万

元，同比减少 43.88%到 57.33%。 

（三）本次业绩预告数据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。 



二、上年同期业绩情况 

（一）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：22,761.46 万元；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

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：21,561.30万元。 

（二）每股收益：1.19元。 

三、本期业绩预减的主要原因 

（一）主营业务影响 

2023年度受全球整体宏观经济的影响，行业面临需求转弱、供给冲击、预期转弱的

压力，导致行业竞争加剧，降价抢单，利润压缩的情况。 报告期内，受上述因素影响，

公司主营业务产品盈利水平同比有所下降；同时，公司也在积极孵化新事业部、开拓新

领域，由于尚在孵化、研发、开拓期，需要持续投入，也是导致公司主营业务业绩下滑

的因素之一。 

报告期内，公司积极消化释放产能，调整销售策略以巩固和提升市场份额，产品销

售额实现稳步提升。在行业整体需求较弱的背景下，为积极有效应对市场变化，公司在

高性能要求、进口替代的汽车主机厂、汽车后市场等业务领域加大开拓力度，稳中有进

地发展。同时，公司不断挖潜增效，努力降低运营成本，审慎规划资本支出，加强全方

位的精益管理，保证了公司健康有序地运行与发展，下半年总体经营情况相较于上半年

有所改善。 

（二）非经常性损益的影响 

公司主营业务一直以出口为主，近 3年，主营业务中外销占比一直保持在 70%左右，

因而公司面临一定的汇兑风险和信用风险。公司目前主要采用远期锁汇和出口信用保险

管理汇兑风险和信用风险。远期锁汇方面，锁汇额度与公司实际经营需求相匹配，并履

行相关的审批与披露程序。由于人民币汇率可能随着国内外政治、经济环境的变化而波

动，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，因而公司采用连续滚动锁汇策略；在该策略下，当美元兑人

民币下降时，对公司业绩产生正面的影响；当美元兑人民币上升时，对公司业绩产生负

面的影响。报告期内美元兑人民币先短贬后长升、高位振荡至 11 月后又快速贬值，由

于公司采用连续滚动锁汇策略，且大部分锁汇处在美元兑人民币快速上升通道过程中，

因而在上半年产生了较大的锁汇亏损。 

鉴于对下半年宏观环境、美元兑人民走势的研判及上半年锁汇效果情况，公司下半

年重新修订了《外汇衍生品（远期结售汇）业务管理制度》，制定了更严格的决策程序、

报告制度、监控措施和信息披露，同时加强制度执行、监督力度与管理措施，加之美元



兑人民币在高位振荡至 11 月后又快速贬值，因而公司下半年锁汇取得了不错的效果，

减少了全年的锁汇亏损。 

四、风险提示 

本次业绩预告是公司财务部门基于自身专业判断进行的初步核算，未经注册会计师

审计。公司不存在影响本次业绩预告内容准确性的重大不确定因素。 

五、其他说明事项 

以上预告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，具体准确的财务数据以公司正式披露的经审计后

的 2023年年度报告为准，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。 

特此公告。 

上海永冠众诚新材料科技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二〇二四年一月三十一日 

 


